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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18〕6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林业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林业局，内蒙古、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 

  为加强和规范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促进林业生态保护恢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国务

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国务院关于探索建立涉

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国发〔2017〕54号）等有关规定，我们制定了《林业生态保

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8年6月25日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使用管理，推进资金统筹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加强林业生态保护恢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对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的相

关规定，以及《国务院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35号）、

《国务院关于探索建立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的意见》（国发〔2017〕54号）、《财政部关

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163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15〕230号）等文

件，制定本办法。

http://nys.mof.gov.cn/was5/web/advsearch/advsearch.html
http://www.mof.gov.cn/
http://nys.mof.gov.cn/
http://nys.mof.gov.cn/fpzjzczl/
http://nys.mof.gov.cn/fpzjzczl/zcfg/


2/14/2019 财政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http://nys.mof.gov.cn/fpzjzczl/zcfg/201807/t20180719_2967828.html 2/5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是指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的用于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以下简称天保工程）社会保险、天保工程政策性社会性支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完

善退耕还林政策、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等方向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第三条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由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同管理。财政部负责林业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中期财政规划和年度预算编制，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分配及下达资金，实施全过

程预算绩效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监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相关规划编制，提出资金分配

建议，指导、推动和监督地方开展林业生态保护恢复工作，会同财政部做好预算绩效和资金使用

管理监督工作。

  地方各级财政、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分解下达、预算执行，以

及管理监督等工作。

第二章 资金使用范围

  第四条 天保工程社会保险补助是指用于国务院批准的《长江上游、黄河上中游地区天然林资

源保护工程二期实施方案》和《东北、内蒙古等重点国有林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确定的天保工程实施单位的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

伤和生育等五项社会保险的缴费补助。

  第五条 天保工程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是指用于对《实施方案》确定的天保工程实施单位承

担的公检法司、政府事务、教育、医疗卫生等政府职能，消防、环卫、街道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及

推进国有林区改革等支出给予的补助。

  第六条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是指用于停止国有天然商品林采伐后，保障国有林经

营管理单位职工基本生活和社会正常运转等补助，包括天保工程区天然林停伐补助、天保工程区

外天然林停伐补助和重点国有林区金融机构债务贴息补助。

  第七条 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是指用于上一轮退耕还林任务（1999-2006年）粮食和生活费

补助期满后，为支持解决退耕农户生活困难发放的现金补助。

  第八条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是指用于对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农户发放的现金补助。

  第九条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偿还债务等与林业生态保护恢复无关

的支出。

第三章 资金分配

  第十条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采取因素法分配。

  第十一条 天保工程社会保险补助按照天保工程实施单位人员数量和缴费基数及缴费比例分

配。人员数量一年一核定，缴费基数为《实施方案》确定的天保工程实施单位所在省相关年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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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0%，缴费比例为30%，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

称省）根据本省社会保障政策具体落实。

  第十二条 天保工程政策性社会性支出补助按照天保工程实施单位的人员数量和相关补助标准

分配。人员数量一年一核定，补助标准根据《实施方案》确定，并根据物价和经济发展水平适时

调整。

  第十三条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补助按照以下原则分配：

  重点国有林区天保工程区停伐补助按照截至停伐时点天然林停伐产量、编制人数及核定人

数、基层林业局承担社会职能情况、国有林区改革进展和相应补助标准分配。

  天保工程区外停伐补助按照停伐产量（55%）、“十二五”年均采伐限额（35%）、天然有林

地面积（10%）等因素及权重分配。

  重点国有林区金融机构债务贴息补助按照重点国有林区截至停伐时点与停伐直接相关、为维

持林区正常运转产生的金融机构债务和4.9%的年利率给予补助，补助期限至2020年。

  第十四条 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补助标准确定补助规

模。现金补助标准为：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125元，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每

亩退耕地每亩补助90元。补助期限为：还生态林补助8年，还经济林补助5年。

  第十五条 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补助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下达的年度任务和补助标准确定补助

规模。补助标准为：退耕还林每亩退耕地现金补助1200元，五年内分三次下达，第一年500元，

第三年300元，第五年400元；退耕还草每亩退耕地现金补助850元，三年内分两次下达，第一年

450元，第三年400元。

第四章 资金下达

  第十六条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于每年7月15日前，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财政部报送上年天保工程实施单位国有在册职工社会保险缴费人数和公检法司、政府事务、教

育、医疗卫生等政府职能岗位以及消防、环卫、街道等社会公益事业岗位国有在册职工人数。大

兴安岭林业集团公司相关人数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报送。

  第十七条 财政部于每年10月31日前，按当年预计执行数的一定比例，将下一年度林业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预计数提前下达省级财政部门，抄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

员办事处（以下简称专员办）。

  第十八条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于每年2月28日前，研究设定当年林业生态

保护恢复资金区域绩效目标，按照财预〔2015〕163号文件要求填写“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报

送财政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并抄送各地专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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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于每年3月31日前，提出当年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各省分配建

议、整体绩效目标和分区域绩效目标，函报财政部。

  第二十条 财政部于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预算后90日内，根据中期财政规划、年度预算

安排、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资金分配建议等，审核下达当年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同步下达区域

绩效目标，抄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各地专员办。

第五章 资金管理监督

  第二十一条 各级财政、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加快预算执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结转结

余的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按照财政部关于结转结余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支付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属于政府采购管

理范围的，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使用管理应当全面落实预算信息公开有关要求。

  第二十四条 各级财政、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实施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目标执

行监控，对照年初绩效目标，跟踪查找执行中资金使用管理的薄弱环节，及时弥补管理中的“漏

洞”，纠正绩效目标执行中的偏差；适时组织实施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并根据绩

效评价结果，提出改进意见，督促落实整改，实施相关奖惩措施。加强对资金分配、使用、管理

情况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各地专员办根据工作需要和财政部要求对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

金进行全面预算监管，定期或不定期形成监管报告报送财政部。

  第二十五条 各级财政、林业和草原等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的分

配、使用、管理等相关工作中，存在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

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预算法》《公务员法》《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

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资金使用单位和个人在使用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中存在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按照《预算

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中央单位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相关支出列入中央部门预

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照地方管理。

  第二十七条 省级财政部门会同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报送财政

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并抄送当地专员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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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八条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实施期限根据天然林保护实施方案和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期

限确定。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退耕还林工程现金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2002〕156号）、《完善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07〕339号）、《天然

林资源保护工程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1〕138号）、《财政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修

改有关资金管理办法条文的通知》（财农〔2016〕192号）同时废止。《退耕还林财政资金预算

管理办法》（财农〔2010〕547号）中有关涉及财政资金管理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执行本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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